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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3年9月贵阳、2004年4月黄山和8月江西案　例会上研讨的部分案例构成了《工商行政管理案例
库1》的主干。
《工商行政管理案例库1》还收进了半月刊近年来陆续发表的部分案例、15篇理论文章和3个案例专题
。
我们的想法是相关的理论文章对于理解法律、分析案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是案例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半月刊近几年持续的努力集中起来.系统内案例研究的成果收集到
一起，整合为一本目前系统内比较完整、专业、献式的案例库，切实为工商系统案例研究做必要的基
础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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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甘国屏前言／《工商行政管理》编辑部A企业登记监管案例无照、超范围经营案案例1：A公司股
票交易中介案(3)——是超范围经营还是涉嫌非法经营犯罪案例2：某公司生产销售冒充他厂汽车半挂
车案(6)——是法条竞合还是两个违法行为案例3：某电子公司经营电池案(9)——是超范围经营还是伪
造产地案例4：某涂料有限公司超范围经营案(12)——对外商投资企业超范围经营行为的认定两虚一逃
案案例5：中间人垫资是虚报注册资本还是抽逃出资(15)案例6：是股东虚假出资还是公司虚报注册资
本(18)——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虚报注册资本案分析[理论文章1]规范公司出资行为的法律适用(23)股权
变更案兼谈审查责任案例7：某集团股权转让案(29)——谈股权变更问题案例8：某公司股东变更登记
复议案(33)——股东变更登记审查的范围和标准案例9：某公司申请年检案(37)——股东和解协议的效
力案例10：某公司申请将股权转让给未成年人案(40)——未成年人能否担任股东案例11：A工程处诉请
撤销《营业执照》案(43)——谈工商部门的审查责任分支机构问题案例12：某常驻机构所属公司违法
经营案(48)——外商投资企业在保税区外擅自设立分支机构从事经营行为的认定营业执照问题案例13
：某销售公司出租营业执照案(52)——出租营业执照与承包经营的区别案例14：某公司违反消防规定
案(55)——有关部门的行政建议能否成为吊照的依据名称问题案例15：析某同业公会不服某市工商局
停办以同业公会名称注册个体工商户诉讼案(58)其　他案例16：对B公司的登记行为应否予以撤销的思
考(65)公平交易执法案例采用不正当手段从事市场交易案案例17：A公司使用他人企业名称承揽监理工
程案(71)——如何认定“擅自使用”案例18：外观设计专利构成仿冒可否按不正当竞争论处(73)案例19
：生产性分公司的产品标注问题(76)[理论文章2]依法认定和保护知名商品及其特有的名称、包装、装
潢的有关法律问题(79)案例20：一起“反向”伪造产地案的启示和思考(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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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从现行公司法律法规来看，《公司法》及其配套法律法规仅　规定自然人和法人可以充任
公司的股东。
但是从概念解析的角度来看，　这一规定过于笼统，因为自然人和法人当中还存在许多特殊类型的法
　律主体，包括无（限制）行为能力人，非营利性法人、群众自治组织、　中介组织等。
对于此类特殊类型法律主体能否取得公司股东资格，《公　司法》并无明确规定。
同时就股东资格取得的问题上，《公司法》同样　没有明确规定，虽然在理论界普遍认为欲取得公司
股东资格必须向公　司缴纳出资。
但是这种说法也显然并不十分全面，至少没有考虑到因　继承、合并、赠与等原因无偿继受取得股东
资格的场合，也没有考虑　到成立前后不同阶段股东资格取得的特殊性。
因此从私法遵循的法无　明文规定即自由的基本规则来看，不能简单地推断立法者对无（限　制）行
为能力人取得股东资格持否定态度。
　　其次，公司变更登记行为的性质主要是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在　《公司法》对其无特殊规定的
情况下应当运用《民法通则》有关规定进　行解释。
《民法通则》第10条明确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　等”。
也就是说行为能力有欠缺的自然人，只是以自己的行为享有权利，　承担义务的资格受到限制，但其
以自己的名义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资　格和范围，和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该都是平等的。
对于市场经济　社会中的法律主体而言，就是指进入市场的资格和机会是平等的。
因　此，只要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可以进入活动的领域，无（限制）行为能　力人也可以自己名义进入
，只是其进入的方式与完全行为能力的人略　有区别而已，即无（限制）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必须借助
代理制度，委　托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特定活动，并由自己承担　该活动产生的
法律后果。
一概否认无（限制）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以自　己的名义担任公司股东，显然不符合民法的基本原理。
　　再次，从工商登记与股东资格取得的关系来看，根据《公司法》和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
定，公司变更股东必须经过工商部门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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